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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
关于印发重庆市农机购置补贴机具

核验规程的通知
渝农发〔2018〕299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农委，万盛经开区农林局，直属有关单位：

根据原农业部办公厅、财政部办公厅《关于印发 2018～

2020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农办财〔2018〕

13 号）和原重庆市农业委员会、重庆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重庆

市 2018～2020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农发

〔2018〕100 号）精神，我们对《重庆市农机购置补贴产品核

验规程（试行）》进行了修订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18 年 12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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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规程

第一条 为确保我市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规范、廉洁实施，根

据原农业部办公厅、财政部办公厅《关于印发 2018～2020 年农

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农办财〔2018〕13 号）和原

重庆市农业委员会、重庆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重庆市 2018～2020

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农发〔2018〕100 号）精

神，制定本规程。

第二条 市级农机化主管部门督促指导全市农机购置补贴

（以下简称补贴）机具核验工作。区县（自治县）农机化主管部

门是补贴机具核验工作的受理部门，负责组织实施区域内的补贴

机具核验工作。区县（自治县）农机化主管部门也可以委托镇乡

（街道）农业服务中心作为补贴机具核验工作的受理部门，具体

承担补贴机具核验工作。

第三条 在本市补贴实施区域内，按规定须现场核验的机

具，应按照本规程开展核验。

第四条 本规程所称核验，是指购机者申请补贴时，受理部

门对购机者身份、购置的农机具以及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。

第五条 购机者、产销企业对提供的核验材料的真实性、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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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性、准确性和有效性等承担主体责任。

第六条 区县（自治县）农机化主管部门应当对核验工作进

行监督检查，对核验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和宣传教育，增强法制观

念和责任意识，提高业务工作水平。

第七条 受理部门应建立健全“相互监督、相互协作”的工

作机制，确保核验工作流程规范。

第八条 受理部门派出的核验人员应了解农机具的基本常

识，掌握核验工作流程。每次核验应有两名核验人员参加。

第九条 开展机具核验时，购机者须提供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购机者的身份证明材料；

（二）购机者购置的农机具；

（三）正规购机发票。

第十条 核验工作应按照现场查看、实物核对、信息采录的

方式进行。

第十一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，方可通过核验：

（一）购机者的身份证明材料、购置的农机具、购机发票等

在核验时合规、完整；

（二）购置的农机具完好、铭牌合规，购机者姓名、生产企

业名称、产品型号、出厂编号（机架号）、发动机号（如有）等

信息与发票内容一致；



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发布

- 4 -

（三）购置的农机具的配置、参数、补贴额等对应《农机购

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》确认无误，并与《重庆市农机购置补

贴辅助管理系统》对应的产品信息一致。

第十二条 核验完成后，核验人员应当在核验单上写明核验

意见并签署姓名及日期；购机者签字确认。机具核验未通过的，

不予补贴。机具核验未通过且有异议的，可向区县（自治县）农

机化主管部门申请复验。

第十三条 下列核验材料，应当由受理部门及时归档：

（一）核验清单；

（二）其他相关材料。

第十四条 本规程由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解释。原重

庆市农业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印发重庆市农机购置补贴产品核验

规程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渝农办发〔2018〕3 号）废止。

第十五条 本规程自 2019 年 1 月 3 日起执行。


